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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員法概要》 
一、A酒店修繕工程經T市政府工務局認定為新違建，阻礙消防通道、危害公共安全，於業主未依

期限自行拆除後，依排定日程並通知業主，由該局專門委員甲（簡任第十職等）帶隊，率領

主管科長乙（薦任第九職等）、技正丙（薦任第八職等至第九職等）及工程隊前往拆除。業

主請託市議員丁、戊到場關切，並有一群道上黑衣兄弟在旁助陣阻擋，交涉拆除過程中，技

正丙與業主方發生肢體衝突而受傷，專門委員甲與科長乙商議後，決定暫緩拆除作業。事

後，工務局認為甲、乙未妥為事前規劃、執行公務不力，年終考績給予乙等及其他人事作

為。試依公務人員相關法令回答下列問題：（25分） 

甲決定暫緩拆除作業，是否有法令上之理由？

乙不服年終考績決定，得如何請求救濟？

機關長官將乙、丙職務對調，是否適法？

丙向法院自訴業主傷害及賠償，工務局應否同意丙之訴訟協助請求？

為如期完成拆除作業，保障丙執行職務之安全，工務局應預為規劃何種保護作為？

試題評析 

本題事實對於概要的難度而言算是非常複雜。主要是問題有分為五個小題，每個小題所適用的

法律皆不相同，而且第一個小題甚至是與行政執行法有關係。所以在作答時間分配上，讀者必

須留意作答時間之分配。 

考點命中 

1.《高點‧高上公務員法講義》第一回，葛律編撰，頁110。

2.《高點‧高上公務員法講義》第五回，葛律編撰，頁23~24。

3.《高點‧高上公務員法講義》第六回，葛律編撰，頁30~31。

答： 
(一)甲得依公務人員保障法(下稱保障法)第20條、行政執行法第3條為由決定暫緩拆除作業：

1.按保障法第20條規定，公務人員執行職務時，現場長官認已發生危害或明顯有發生危害之虞者，得視

情況暫時停止執行。復按行政執行法第3條規定，行政執行，應依公平合理之原則，兼顧公共利益與

人民權益之維護，以適當之方法為之，不得逾達成執行目的之必要限度。本條為比例原則及平等原則

之明文化，實務及學理亦皆認為，依據本條之規定，行政執行並非一律要求依法行政，不問代價執行

到底，必要時得衡酌公眾輿論、人民之權利等各種後果考量之，必要時得暫緩執行或不予執行。是支

配行政執行之便宜主義。況同法第7條第1項規定，行政執行之期間，最長總計可達10年。故於行政執

行法第7條之行政執行期間，執行機關皆可自主決定是否何時暫緩及接續執行。

2.經查，本件雖A酒店被T市政府工務局認定為新違建，該當拆除要件，唯依前述，若執行途中遭遇阻

撓，則帶隊執行之專門委員甲，自可依保障法第20條及行政執行法第3條暫緩執行，為其法律上之理

由。

(二)甲不服年終考績決定，得依保障法第26條第1項提起課予義務復審、課予義務訴訟救濟：

1.按保障法第26條規定，公務人員若對於人事行政處分不服，若想要一個更有利之處分，則應提起課予

義務復審救濟。若對於復審決定不服，則依同法第72條規定，得續行提起行政訴訟救濟。

2.經查，自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785號解釋後，實務見解對於人事行政行為之性質，已改採「權利影響

說」，而大幅放寬認定人事行政處分之範圍。是實務見解認為，以往考績評定為乙等，非對公務員之

權力產生重大影響，非處分之見解已不採。因考績乙等之評定，可能影響公務人員之職等升遷及較甲

等少半個月考績獎金，對公務員之法律上權力自有影響，故應認考績乙等之評定為行政處分。 

3.綜上，由於甲不服考績乙等之決定，其救濟之目的應希望服務機關評定其為更好之甲等考績。是甲提

起之救濟類型，應係課予義務訴願中之駁回處分訴願及駁回處分訴訟。是甲應得依保障法第26條第1

項提起課予義務復審、課予義務訴訟救濟。

(三)機關長官將乙、丙之職務對調，違反公務人員任用法(下稱任用法)第18條第1項第3款之規定：

1.按任用法第4條第1項規定，各機關任用公務人員，應與擬任職務之種類職責相當。又同法第18條第1

項第3款規定，在同官等內調任低職等職務，除自願者外，以調任低一職等之職務為限，均仍以原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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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任用，且機關首長及副首長不得調任本機關同職務列等以外之其他職務，主管人員不得調任本單位

之副主管或非主管，副主管人員不得調任本單位之非主管。但有特殊情形，報經總統府、主管院或國

家安全會議核准者，不在此限。同條第2項規定，前項人員之調任，必要時，得就其考試、學歷、經

歷或訓練等認定其職系專長，並得依其職系專長調任。 

2.經查，乙為科長，係該工務局之單位主管，依上述任用法第18條第1項第3款規定，機關不得將乙調至

丙所擔任之技正之本單位非主管職位。是機關長官將乙、丙職務對調不合法。 

(四)丙向法院自訴業主傷害及賠償，工務局應同意丙之訴訟協助請求： 

1.按保障法第22條規定，公務人員依法執行職務涉訟時，服務機關應輔助其延聘律師為其辯護及提供法

律上之協助。但其涉訟係因故意、重大過失所致者，不適用之。又依同條授權訂定之「公務人員因公

涉訟輔助辦法」第5條第1項規定，本法第二十二條第一項所稱涉訟，指依法執行職務，而涉及民事、

刑事訴訟案件。同條第2項規定，前項所稱涉及民事、刑事訴訟案件，指在民事訴訟為原告、被告或

參加人；在刑事訴訟偵查程序或審判程序為自訴人、告訴人、犯罪嫌疑人或被告。 

2.經查，本題技正丙係因執行拆除之職務上行為，於交涉拆除過程中與業主方發生肢體衝突而受傷，應

認本題丙並非因故意、重大過失所致。又其後以此為由向法院自訴業主傷害及賠償，亦該當上述因公

涉訟輔助辦法第5條給予涉訟輔助之要件。是在此工務局應否同意丙之訴訟協助請求。 

(五)為保障丙執行職務之安全，工務局應依保障法第19條及公務人員安全及衛生防護辦法第15條，預請警察

機關派員或提供防護器具保護其拆除作業順利進行： 

1.按保障法第19條規定，公務人員執行職務之安全應予保障。各機關對於公務人員之執行職務，應提供

安全及衛生之防護措施。該條授權訂定之公務人員安全及衛生防護辦法第15條規定，各機關對於公務

人員執行職務之安全及衛生，應採取下列防護措施：一、依業務需要加強與當地警察機關聯繫。二、

提供適當之安全防護措施，必要時，得依規定洽請當地警察、消防及衛生機關派員隨護或提供防護器

具、三、對執行特殊職務公務人員之職務、姓名、相片等個人資料應予以保密。必要時，並提供隱密

之工作場所。四、經常注意民情輿論，適時疏導民怨。其有因民眾非理性抗爭而遭受侵害之虞時，應

立即請當地警察機關派員處理。五、建立安全及衛生防護通報系統及公務人員緊急聯絡人名冊。六、

其他必要之防護措施。 

2.經查，本題丙於執行拆除業務時，可能遭遇地方民代及黑道勢力阻撓拆除，進而其生命身體健康可能

遭受侵害。為防止丙受上述生命身體健康之侵害，工務局應事先依保障法第19條及公務人員安全及衛

生防護辦法第15條，提供適當之安全防護措施，必要時，得依規定洽請當地警察隨護或提供防護器具。

以利其執行職務時不受侵害。 

 

二、公務人員甲為地方特考三等經建行政類科考試及格分發任用，現任某區公所經建課課長，有

人匿名檢舉其於111年11月取得加拿大國籍，經人事單位於同年12月10日查證屬實。試問：

（25分） 

服務機關應如何處理？ 

取得加拿大國籍後的職務行為效力如何？服務機關應否追還甲取得加拿大國籍後的年終及

考績獎金？ 

試題評析 
本題考出公務人員任用法最常考的第28條任用要件，尤其是雙重國籍之問題。在此讀者須留意

任用法第28條第5項因雙重國籍而撤銷任用追回俸給之規定。 

考點命中 《高點‧高上公務員法講義》第一回，葛律編撰，頁132。 

 

答： 
(一)服務機關應予免職： 

1.按公務人員任用法第28條第1項第2款規定，公務人員不得有雙重國籍。同條第4項規定，若公務人員

於任用後有取得雙重國籍之情事，服務機關應予免職。任用後發現其於任用時有雙重國籍之情事，則

應撤銷任用。 

2.經查，本題未敘明公務人員甲於任用時究竟是否已取得加拿大國籍，僅知其係擔任某區公所經建課課

長時，於111年11月取得加拿大國籍並經查證屬實。故在此管見認為本題甲應係於任用後才取得加拿

大國籍。依上述任用法第28條第4項之規定，服務機關應對甲作成免職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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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甲取得加拿大國籍後的職務行為效力不受影響；服務機關不得追還甲取得加拿大國籍後的年終及考績獎

金： 

1.按任用法第28條第5項規定，因同條第4項被免職或撤銷任用之公務人員，於任職期間之職務行為，不

失其效力；業已依規定支付之俸給及其他給付，不予追還。但經依第一項第二款情事即任用時即為雙

重國籍為由撤銷任用者，應予追還。 

2.經查，甲係於任用後方取得加拿大國籍，從而服務機關應予免職，已如前述。是依上述任用法第28條

第5項規定，甲於取得雙重國籍後之職務行為，為求法安定性與行政行為之穩定性，應不受影響。至

於甲非被撤銷任用，所以依同條項之規定，服務機關不得追還甲取得加拿大國籍後的年終及考績獎金。 

 

三、某市政府經濟發展局局長甲（政治任命）、專門委員乙（機要人員任用）、里幹事丙（委任

第五職等）及里長丁，因公園修繕工程合謀收取回扣，經偵辦、起訴、審理及各判處有期徒

刑若干年，皆未獲緩刑。嗣後，市長應市議會要求，同意全案移送懲戒，試問：（25分） 

移送程序為何？ 

是否違反一事不二罰原則？ 

乙、丙得各適用何種懲戒處分？ 

試題評析 

本題考出公務員懲戒法之懲戒主體及程序，涉及懲戒法第24、25條。其他有關一事不二罰及

乙、丙得各適用何種懲戒處分，單純依懲戒法第22條及9條第3項論述即可。上述第9、22及24

條皆是懲戒法常考之重要條文。 

考點命中 《高點‧高上公務員法講義》第七回，葛律編撰，頁18、25-28。 

 

答： 
(一)甲、乙之移送程序與丙、丁不同： 

1.按公務員懲戒法(下稱懲戒法)第24條規定，各院、部、會首長，省、直轄市、縣（市）行政首長或其

他相當之主管機關首長，認為所屬公務員該當第2條所定之懲戒要件，應由其機關備文敘明事由，連

同證據送請監察院審查。但對於所屬薦任第九職等或相當於薦任第九職等以下之公務員，得逕送懲戒

法院審理。同法第25條復規定，同一違法失職案件，涉及之公務員有數人，其隸屬同一主管機關者，

移送監察院審查或懲戒法院審理時，應全部移送。 

2.經查，甲既為政治任命之局長，應屬政務人員，另乙為專門委員，雖其以機要人員任用，若其為簡任

機要人員，則同甲之懲戒程序，即某市政府應將甲、乙先送請監察院審查，待監察院審查完畢彈劾甲、

乙後，監察院將會將案件續行移送至懲戒法院審理。而里幹事丙為委任第五職等之公務員，丁為里長，

雖其亦為公務員，但其並無職等可言，每月所支領之費用亦為補助費。是丙丁之移送懲戒程序，依懲

戒法第24條規定，由主管機關直接逕送懲戒法院審理即可。 

(二)對本題之人員予以懲戒，並無違反一事不二罰原則： 

1.按懲戒法第22條第2項採取「刑懲併行」之立法例，即同一行為已受刑罰或行政罰之處罰者，仍得予

以懲戒。其同一行為不受刑罰或行政罰之處罰者，亦同。其原因在於懲戒罰，係對於具有特殊身分者

施以特殊處罰之樣態，與一般行政罰及刑罰並不相同。是懲戒罰與刑罰、行政罰之間並無諸如行政罰

法26條第1項「刑法優先」之適用。 

2.經查，本題甲至丁先已被法院判處有期徒刑若干年，然依上述規定，仍得予以懲戒，在此沒有違反一

事不二罰之問題。 

(三)乙、丙得各適用之懲戒處分如下所述： 

1.按懲戒法第9條第1項規定，懲戒有8種，而同條第3項規定，休職、降級及記過，對於政務人員不適用

之。而機要人員僅分為簡任、薦任及委任機要人員，並無正式公務人員之職等，故對於機要人員應不

得降級及記過。 

2.經查，本題專門委員乙為機要人員，則其因非屬正式公務人員，也並未如正式公務人員一般有職等可

升遷，對於機要人員之職務亦僅有免職，而無所謂撤職。另機要人員亦無退休金制度。故對機要人員

不得為撤職、降級、剝奪或減少退休金之懲戒處分。但對於常業文官丙，則可對之作成9種懲戒處分

之任何一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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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甲應112年地方特考四等一般行政類科考試及格，分發某鄉公所任用，目前尚於試用期間，經

檢舉有性騷擾女同事之嫌疑，服務機關應如何處理？（25分） 

試題評析 

本題對於考生較為冷僻，基本上是在考保障法第18條公務人員良好工作環境之實體保障。而性

騷擾或霸凌議題為最近時事或公部門之熱門議題，機關提供公務人員良好之工作環境，應非淪

為具文，也是最近在準備考試上須要留意的。 

考點命中 《高點‧高上公務員法講義》第六回，葛律編撰，頁23、54-55。 

 

答： 
服務機關此時應成立性騷擾處理委員會啟動相關調查，並將調查結果告知甲。並告知甲若對於性騷擾處理

委員會之調查結果不服，得適用公務人員保障法之規定，依復審程序提起救濟： 

(一)按公務人員保障法(以下簡稱保障法)第1條規定：「為保障公務人員之權益，特制定本法。本法未規定

者，適用其他有關法律之規定。」第18條規定：「各機關應提供公務人員執行職務必要之機具設備及良

好工作環境。」及公務人員安全及衛生防護辦法第4條規定：「各機關提供公務人員之安全及衛生防護

措施，應考量基於性別、身心障礙等因素之特殊需要。」因此，機關對所屬公務人員本有提供良好安全

工作環境之義務。 

(二)實務函釋1亦認為，各機關核應妥善維護公務人員免於遭受性騷擾之良好工作環境，爰應可寬認公務人

員遭受性騷擾事件，亦屬保障事項之適用範圍。次按性別工作平等法第2條第3項規定，公務人員、教育

人員及軍職人員之申訴、救濟及處理程序，依各該人事法令之規定。及性別平等教育法第34條規定，公

立學校職員之性騷擾爭議，依保障法規定辦理。基於「有權利必有救濟」之法理，並保障公務人員權益，

保障法第3條及第102條所定保障對象，對於服務機關（構）、學校，依有關規定，就性騷擾成立與否作

成決定，如有所爭執，得依保障法規定請求救濟。 

(三)是公務人員亦有性別工作平等法之適用，該法第13條規定，雇主應設置適當之申訴管道，以利有性騷擾

事件時能依法進行調查。現行各機關皆以組織規程要求設置性騷擾處理委員會以處理性騷擾事件。而機

關對於性騷擾成立與否之決定，可能侵害公務員之人性尊嚴、隱私權及工作權等，此涉及憲法保障之基

本權利，且所造成之傷害，遠較身體傷害更難以回復。是公務人員如向服務機關申明遭受性騷擾或機關

受理他人檢舉，經該機關組成性騷擾處理委員會作成性騷擾成立與否之決定，得以該決定為行政處分提

起復審。另依保障法第26條第1項規定：「公務人員因原處分機關對其依法申請之案件，於法定期間內

應作為而不作為，認為損害其權利或利益者，亦得提起復審。」如服務機關於法定期限內不予處理時，

遭受性騷擾之公務人員亦得提起復審。 

(四)經查，本題甲雖為試用期人員，但其既經某鄉公所派代，其僅是獲得暫時性派令，但甲仍經銓敘審定而

獲有官職等而於法定機關內受有俸給，為適用保障法之人員，與保障法第102條第1項第5款應各種公務

人員考試錄取參加訓練之人員，或訓練期滿成績及格未獲分發任用之人員不同。故服務機關此時應成立

性騷擾處理委員會啟動相關調查，並將調查結果告知甲。若甲對於性騷擾處理委員會之調查結果不服，

得適用公務人員保障法之規定，以該調查報告為行政處分，依復審程序提起救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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